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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属于协议各方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

最终合作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尚存不确定性。  

    2、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绩具体影响尚需根据交易标的审计和评估结果确

定，预计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为践行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寓股份”或“公

司”)中长期战略规划，进一步推动公司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公司在继续专注发

展节能门窗业务的同时，拟大力发展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及新能源动力锂电池

产业，相关业务计划已分别于2016年4月29日与2016年5月6日发布了公告（2016

－035号及2016－046号）。 

目前嘉寓机器人拓展已取得实质进展，2016年7月6日，公司与北京奥普科星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科星”）及其自然人股东就持股转让及增资奥普

科星的相关事宜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协议”），

旨在最大限度地整合双方的优势，快速推进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的发展及市场

化。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奥普科星是一家专门从事新能源领域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高端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能装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并完成了国家或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及国际合

作项目，并已达到量产，拥有专利技术 40 余项，在新能源领域机器人（自动化

生产线）、高端智能装备域、光热高温集热管全自动化生产线技术领域等居国内

领先地位。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奥普科星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开发区龙园路8号F3-10A号 

法定代表人：薛道荣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18日 

营业期限：2004年10月18日至2054年10月17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机械零部件

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该交易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姓名：薛道荣，身份证号码：342425197110204938，任奥普科星董事

长；姓名：王维存，身份证号码：342425197510244920，任奥普科星财务经理。

上述两位自然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初步的合作意向及合作方式，但最终

的条款，需要根据对奥普科星进行审计和评估的结果确定，并在后续正式签署的

股权转让及增资等相关协议中对上述事项进行详细约定，具体事项最终以各方正

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增资等相关协议的约定为准。  

因此，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审计评估结束且具体合作事宜最终明确后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4、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的签署无需履行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目标 



双方在长期经营和发展方面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期望通过全方位的战略合

作，进一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 

2、合作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投资现金 6,000万元取得奥普科星 51%的股权，成为奥普科星的控股

股东，其中现金 1,000 万元用于收购王维存持有的奥普科星 20%的股权，现金

5,000 万元对奥普科星进行增资。本次投资后预计 2016 年度实现扣非后税后净

利润 1,500万元，2017年度实现扣非后税后净利润 4,800万元。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转让及增资的具体价格，尚需根据中介

机构对交易标的审计、评估及律师尽调结果为依据，最终以双方平等协商后正式

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为准。  

3、协议的生效条件以及交易各方的违约责任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作活动中各方互相披露的各种资料，仅用于与合作事宜相关的评估、审计

或尽职调查等，不得用于其他目的。甲方保证其自身及其聘用的中介机构对乙方

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 

未经甲方同意书面，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特定或不特定的第三人披露有关合

作事宜的信息或资料，但有权机关根据法律强制要求公开的除外。如合作事宜未

能完成，各方负有相互返还或销毁对方提供的信息、资料的义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不能履

行时，三方同意终止本《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均不承担法律责任。 

4、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协议签署后，若各方在合作中发生争议，应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

一方可向履约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进一

步发挥公司的全产业链优势，实现与目标公司的优势互补，实现公司向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及盈利水平。预计

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属于协议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旨在表达各方初步的合作意

向及合作方式，正式合作协议的签署，将以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法律尽调等

意见为依据，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在本协议履行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履行相应的决

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7月6日 

 




